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专项说明 

 

中证天通[2020]证审字第 0400005-1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20 年 4 月 2 日下发的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97 号《关于对众

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已收悉。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标的公司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众信优游”或“标的公司”）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的会计师，现将关注函中

提到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问题 5、本次转让完成后，你公司仍将众信优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理

由是“通过委派执行董事及未来在董事会中取得过半数席位”。交易完成后，众

信优游的股权结构为你公司持股 30%，你公司董事及高管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

持有剩余 70%。请结合会计准则有关控制定义的三要素补充说明你公司是否能

实际控制标的公司，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理由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

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众信优游的持股比例为 30%，受让方 4 个有限合伙

企业持股比例分别为 17.5%，公司仍为众信优游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二章 合并范围第七条规

定：“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

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对被投资

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通常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的购买和处置、研究

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 

根据交易各方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签署的《北京众信优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均同意保持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稳定，



全力支持标的公司的发展，包括现有管理层团队维持稳定。标的公司设执行董事

1 人，由众信旅游集团委派。如未来标的公司设董事会，各方均同意保证众信旅

游集团在董事会中所占席位过半数。同时，本次交易的受让方承诺在行使标的公

司股东权利方面，不成为一致行动人。 

基于以上约定，虽然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众信优游的持股比例为 30%，

但仍为众信优游的第一大股东，并通过委派执行董事，或在董事会中占过半数席

位的方式对众信优游进行控制，包括不限于审定众信优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制订年度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通过委派执行董

事或在董事会中占半数席位的方式决定众信优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等。即公

司可通过参与被投资方众信优游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

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公司能够对众信优游实施控制，故仍将众信优

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会计师意见】： 

交易完成后，众信旅游集团对众信优游持股比例为 30%，能够通过委派执行

董事，或在董事会中占过半数席位的方式对众信优游进行控制，仍将其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问题 8、标的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66

万元，较 2018 年末的 18,506.52 万元大幅下降 99.8%，请说明相关原因以及净资

产大幅下降对本次交易作价、溢价率/折价率产生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8、标的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66 万元，较

2018 年末的 18,506.52 万元大幅下降 99.8%，请说明相关原因以及净资产大幅下

降对本次交易作价、溢价率/折价率产生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众信优游 2019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66万元，较 2018

年末的 18,506.52 万元大幅下降 99.8%，主要原因为众信优游 2019 年末因合并范

围发生变更，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期初会计报表所致，及 2019 年度经

营亏损形成。具体如下： 



（1）根据零售业务整合计划，众信旅游集团于 2019 年 11-12 月期间分别与

众信优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有的北京众信悠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云南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悠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给

众信优游，众信旅游集团子公司上海众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与众信优游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有持有的南通众信和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 51%的股

权转让给众信优游。上述股权转让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手续。同时上述转让股权涉及的公司与众信优游同属众信旅游集团控制，故形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同一控制企业合

并后的形成的报告主体应视同自控制方众信旅游集团开始实施控制时一直存续

下来的，对众信优游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按照合并日应

当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16,235.39 万元调增 2018 年末资本公积 16,235.39 万元，

相应期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增加 16,235.39 万元。2019 年期末股权转

让已经完成，调减期初增加的资本公积 16,235.39 万元，相应减少 2019 年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 16,235.39万元。由于 2019年期末股权转让已经完成，

股权转让价款 16,235.39 万元尚未支付，形成其他应付款项目。 

（2）2019 年度众信优游合并报表经营实现归母净利润为-2,128.51 万元，减

少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 2,128.51 万元。2019 年经营亏损已反映在

财务报表及期末净资产中。 

（3）2019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36.66 万元，为 2018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06.52 万元减合并期初增加资本公积

16,235.39 万元加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28.51 万元减其他合

并调整事项 105.95 万元形成。 

单位：万元 

2018 年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 

2019 年度归母

净利润 

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调整 

其他合并调整事

项 

2019 年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 

18,506.52 -2,128.51 16,235.39 105.95 36.66 

 

综上，众信优游 2019 年期末净资产较 2018 年期末大幅下降是由于众信优游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期初会计报表所致，及 2019



年经营亏损形成，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导致的 2018 年期末净资产大幅增长影

响在 2019 年期末报表中已消除，2019 年经营亏损已经在财务报表及期末净资产

中反映，上述情况均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 

 

【会计师意见】： 

我们认为，标的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较

2018 年大幅下降，是由于众信优游合并范围发生变更，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调整期初会计报表产生的，会计处理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的规定，

2019 年经营亏损已反映在财务报表及期末净资产中，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 

 

 

  



（此页为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的关注函》

的专项说明的签章页）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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